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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67693211][bookmark: _Toc467767372]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加强江苏省水污染防治，严格控制钢铁工业废水中铊污染物的排放，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江苏省辖区内钢铁行业废水中铊污染物排放限值、监测和监督实施要求，除铊之外的其他污染物按《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6-2012）执行。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国家或本省另行发布的相关标准严于本标准时，应执行其相关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排污许可证要求严于本标准时，按照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排污许可证执行。
本标准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组织制订。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南京格洛特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参与部分工作。
[bookmark: _GoBack]本标准由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18年□□月□□日批准，自2018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负责解释。


2

I
钢铁工业废水中铊污染物排放标准
[bookmark: _Toc467767373]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江苏省辖区内钢铁工业废水中铊污染物排放限值、监测和监督实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江苏省钢铁工业废水中铊污染物的排放管理，以及钢铁工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申领及其日常环境监管中的铊污染物排放管理。
本标准规定的钢铁工业废水中铊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适用于企业直接或间接向其法定边界外排放铊污染物的行为。
[bookmark: _Toc46776737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700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28号）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39号）
[bookmark: _Toc467767375]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bookmark: _Toc417464817][bookmark: _Toc417899160][bookmark: _Toc467693215][bookmark: _Toc467693255][bookmark: _Toc467767376]3.1  
钢铁工业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指从事黑色金属矿物采选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工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工业行业，包括炼铁业、炼钢业，不包括金属铁、铬、锰等的矿物采选业、钢加工业、铁合金冶炼业、钢丝及其制品业等。
[bookmark: _Toc467693216][bookmark: _Toc467693256][bookmark: _Toc467767377]3.2  
直接排放  direct discharge
指排污单位直接向环境排放铊污染物的行为。
[bookmark: _Toc417464819][bookmark: _Toc417899162][bookmark: _Toc467693217][bookmark: _Toc467693257][bookmark: _Toc467767378]3.3  
间接排放  indirect discharge
指排污单位向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铊污染物的行为。
[bookmark: _Toc417464818][bookmark: _Toc417899161][bookmark: _Toc467693218][bookmark: _Toc467693258][bookmark: _Toc467767379][bookmark: _Toc417464820][bookmark: _Toc417899163]3.4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public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指通过纳污管道等方式收集废水，为两家以上排污单位提供废水处理服务并且排水能够达到相关排放标准要求的企业或机构，包括各种规模和类型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区域（包括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工业聚集地等）废水处理厂等。
[bookmark: _Toc467693219][bookmark: _Toc467693259][bookmark: _Toc467767380]3.5  
排水量  effluent volume 
指生产设施或企业向企业法定边界以外排放的废水的量，包括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外排废水（如厂区生活污水、冷却水、厂区锅炉和电站排水等）。
[bookmark: _Toc417464821][bookmark: _Toc417899164][bookmark: _Toc467693220][bookmark: _Toc467693260][bookmark: _Toc467767381]3.6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benchmark effluent volume per unit product
指用于核定铊污染物排放浓度而规定的生产单位产品的废水排放量上限值。
[bookmark: _Toc467767382]4  排放控制要求
4.1  本标准规定钢铁工业废水中铊污染物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的排放限值为0.005 mg/L。
4.2  现有钢铁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新建钢铁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废水一律按照该规定执行。
4.3  所有钢铁企业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执行相应国家标准（GB 13456-2012）。
4.4  铊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适用于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不高于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情况。若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超过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须按公式（1）将实测铊污染物浓度换算为铊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并以铊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产品产量和排水量的统计周期为一个工作日。
在企业的生产设施为两种及以上工序或同时生产两种及以上产品，且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水混合处理排放的情况下，应执行本标准中规定的两种及以上产品的基准排水量总和，并按公式（1）换算废水中铊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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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基——铊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mg/L；
      Q总——实测排水总量，m3； 
Yi——某种产品产量，t； 
      Qi基——某种产品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m3/t； 
      ρ实——实测铊污染物浓度，mg/L；
若与∑YiQi基的比值小于1，则以铊污染物实测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bookmark: _Toc467767383]5  监测要求
5.1  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排污状况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5.2  对企业排放废水的采样，应包括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或专门处理含铊污染物设施的排口以及企业总排口。在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设置永久性排污口标志和废水流量连续计量装置。
5.3  地方环境监测机构对废水的监督性监测和企业自行监测，其采样频次和采样方法参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中污染源污水监测的采样规定执行。对企业排放废水中铊污染物浓度的测定方法见表1。
表1  铊污染物测定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铊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5.4  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467767384]6  实施与监督
6.1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6.2  在任何情况下，钢铁企业均应遵守本标准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级环保部门在对企业进行监督性检查时，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可以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在发现设施耗水或排水量有异常变化的情况下，应核定企业的实际产品产量和排水量，按本标准的规定，将实测铊污染物浓度换算为铊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后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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